
衛生福利資料科學中心申請系統
操作說明

展延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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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使用期限到期後，展延申請僅限一次，展延期限最長半年，且僅能於本部(昆陽)獨立區作業。

申請1年內結案之案件，後續不得提出展延申請。

注意事項：

1. 如作業地點不在本部(昆陽)，請先申請地點變更。
2. 請於案件到期前申請。
3. 申請資格限制：

 投稿中期刊之修訂：請提供與期刊往返信件(內含主持人姓名及修訂回復時間)佐證，及目前修訂的投
稿內容。

 碩、博士論文：請該單位發函至衛生福利部申請展延，並提供論文摘要。

展延申請操作說明



展延申請
操作圖示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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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輸入申請系統網址：
https://www.apre.mohw.gov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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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選案件申請&結果攜出

案 件 申 請 & 結 果 攜 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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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寫申請者已註冊之帳號、密碼後登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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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入後請點選頁面上方『案件查詢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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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10XXXX 您的計畫名稱

找尋欲展延的案件，
點選展延申請



展延理由-投稿中期刊之修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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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必填寫計畫主持人

選取展延理
由

務必填寫計畫主持人

於頁面中填妥所有資料並檢附所需文件後送
出，即完成申請

展延理由-投稿中期刊之修訂

選取證明文件類別

上傳證明文件



10

務必填寫計畫主持人

填妥所有資料

選取證明文件類別

上傳證明文件

於頁面中填妥所有資料並檢附所需文件後送出，
即完成申請

展延理由-碩、博士論文


